
立法会九题：女童军总会 

＊＊＊＊＊＊＊＊＊＊＊ 

 

  以下为今日（六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国雄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本人分别收到家长、妇女团体成员、幼儿园老师及女童军领袖的投诉，指由

行政长官夫人担任会长的法定机构香港女童军总会（下称「女童军总会」）在其

总干事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上旬离任后，委派了一位只有中学教育程度的职员暂

代总干事的职位，有违一般法定机构主管的学历要求。此外，该会在２０１０年

９月１６日透过传媒错误地指出，该会「慈善奖　已推出超过２０多年，从未曾

有５０％回款给队伍」，而当局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回复本人的质询时表

示：「在发售的第１００１张奖券（每张售价为２元）开始，分发给小队的最高

回款为每张１元」，两种说法明显出现矛盾。上述投诉更指，女童军总会近年在

周年大会筵开数十席，每席价值介乎７，０００至９，０００元，令人觉得挥霍

无度。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本财政年度拨给女童军总会的经常资助金的金额为何； 

 

（二）女童军总会现任总干事的工资，是否由政府拨给女童军总会的经常资助金

支付；若是，现时总干事每月的工资是多少；若否，总干事的工资由谁支付； 

 

（三）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的现任总干事有否大学毕业的学历；若有，在哪间

大学毕业及毕业的年份为何；若否，有否违反一般法定机构对其主管的学历要求； 

 

（四）政府现时有否严格监管女童军总会如何运用经常资助金；若有，由谁监管；

若否，是否从公帑拨出经常资助金给女童军总会后便无法监管； 

 

（五）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会否就错误地指出其慈善奖券从未曾有 50%回款给

小队一事公开道歉；若会，何时道歉；若否，原因为何； 

 

（六）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会否回复１９９２年及之前的做法，从发售第１００

１张奖券开始，把回款比率增至５０％；若会，何时执行有关安排；若否，原因

为何； 

 

（七）现时法例是否容许慈善团体在周年大会大排筵席；若是，有关法例为何；



有否评估女童军总会是否应该将过去花费在宴会上的金钱用在女童军小队的发

展上； 

 

（八）是否知悉，女童军总会会长有否同意该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下称「会

展」）召开周年大会； 

 

（九）鉴于女童军总会有能力在会展筵开数十席，政府是否应该立即减少对该会

的经常资助金拨款，以有效地运用公帑；若会减少，何时执行；若不会减少，原

因为何； 

 

（十）政府会否要求审计署署长审查受政府资助的女童军总会在会展筵开数十席

举行周年大会的必要性；若会，何时进行；若否，原因为何；及 

 

（十一）政府会否委派公务员为女童军总会的当然委员，监察该会运作；若会，

会委派谁人；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香港女童军总会（总会）是独立的法定非政府机构。民政事务局为总会的青

少年发展活动提供资助。就梁议员的提问，现答复如下︰ 

 

（一）民政事务局于２０１２─１３财政年度给予总会就青年发展工作及活动的

资助为１，０８５万元。 

 

（二）根据总会提供的数据，民政事务局的资助只占总会支出的约百分之三十。

总会各职员的薪酬政策及出纳安排乃总会的内部事务。如有需要，梁议员可直接

向总会查询有关数据。 

 

（三）总会职员的任命是总会的内部事务。《香港女童军总会》条例、总会的会

章和内部守则，对总会总干事的学历并没有特定要求。 

 

（四）总会会将每年的年报、核数报告及其他有指定用途的资助的报表送交民政

事务局，以便局方监察拨款的运用。 

 

（五）及（六）总会的筹款及活动，属于其自行管理的事务。就慈善奖券回款一

事，本局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回答过梁议员的书面质询，就此没有补充。 



 

（七）至（十）总会的活动，属于其自行管理的事务。根据总会提供的资料，周

年大会是总会的会务委员会召开的例行会议，向各有关人士报告总会年内的工作

及财政状况。举办周年晚会乃总会的内部决定，据我们了解，晚会的支出由参与

该晚会的人士或其他赞助承担，并不涉及总会的日常运作资金。 

 

（十一）根据总会的会章，会务委员会负责监控及管理总会的事务，委员包括来

自社会各界及其他青年机构委任代表。民政事务局负责有关青年制服团体资助事

宜的助理秘书长是其中一名委任代表。 

 

 

完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星期三） 


